附件1       

评选参考条件

1、一等奖参考条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优先考虑：

（1）以第一作者身份，受到省级以上学术机构（即含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省级学位办）、国内“985”大学、国家一级学会以及同级别学术机构举办邀请和参加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并提交论文不少于1次；

（2）第一作者在CSSCI期刊或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不少于1篇；

（3）第一作者在省级学术性公开期刊上发表论文不少于2篇；

（4）参加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水江文书”研究工作，并承担了实质性工作的（须由项目主持人出具推荐说明）；

（5）未符合上述条件者，须由研究生院（部）根据申报的实际情况研究决定。

2、二等奖参考条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优先考虑：

（1）以第一作者身份，受到校级以上学术机构（即含我校研究生院、学位办）、国内“211”大学、省级一级学会以及同级学术机构举办邀请和参加的学术会议并提交论文不少于1次；

（2）第一作者在省级学术性公开期刊上发表论文不少于1篇；

（3）第一作者在公开出版的论文集、内部刊号等报刊类刊物上发表论文不少于2篇；

（4）参加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以及省级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工作，并承担了实质性工作的（须由项目主持人出具推荐说明）；

（5）未符合上述条件者，须由研究生院（部）根据申报的实际情况研究决定。

3、三等奖参考条件，凡符合“评选要求”者均可。

